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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13樓
承辦人：專員 熊子翔
電話：03-3322101#7321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1229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人事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桃人力字第11400026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40002645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4000264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」

（以下簡稱MyData）建置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

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自114年4月30日上

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4月29日總處培字第

1143023529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各1份。

二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於MyData建置旨揭具結書功能，提

供機關同仁線上填寫，並將於114年5月9日開放人事人員統

計及下載等服務，請各機關廣為宣導並鼓勵所屬同仁多加

利用。

正本：本處所屬各專(兼)任人事機構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290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02 11: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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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9746
承辦人：林柏樺
電話：02-23979298#568
E-Mail：Linpohua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培字第11430235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4D007707_1_29101545186.pdf)

主旨：本總處於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」（以下簡稱

MyData）建置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

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自114年4月30日上線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多加利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大陸委員會114年3月25日陸法字第1140400262號函送

「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

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本總處已

於MyData建置旨揭具結書功能，提供機關同仁線上填寫，

並將於114年5月9日開放人事人員統計及下載等服務，請各

機關廣為宣導並鼓勵所屬同仁多加利用。

二、檢附操作手冊1份，並同時上傳至「公務員服務網

（eCPA）」最新公告，供各機關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人事機構、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人
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銓敘部、大陸委員會法政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資訊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O1140002645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4/29 11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

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

操作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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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登入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Data) 

一、 登入人事服務網(eCPA)並選擇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Data) 

1. 使用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

之 功 能 ， 請 先 登 入 本 總 處 eCPA 網 站 ( 瀏 覽 器 網 址 列 輸 入

https://ecpa.dgpa.gov.tw)，並於應用系統之選項點選「公務人員個

人資料服務網(MyData)」。 

2. 於 eCPA 選擇以自然人憑證、健保卡/醫事人員憑證或行動自然人憑證

登入，才可以使用 MyData網站。 

 

 
 

二、 登入 eCPA 後於「應用系統」列表中，再依以下圖示步驟 1 及 2 點選，

開啟新視窗進入 MyData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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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進入「MyData網站」，畫面如下： 

 

 
  

 

 

1. 點選應用系統 

「B人事資料服務」 

2. 點選「公務人

員個人資料服務

網」(MyDat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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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個人如何填寫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

證情形具結書 

一、 用途 

1. 提供機關調查現職同仁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

或居住證情形時，提供使用者線上填寫資料。 

2. 使用對象：公務人力資料庫及技工工友駕駛及駐衛警線上填報系

統建有人事資料之職員、聘僱人員、約用人員、技工、工友、駕

駛。 

二、 操作說明說明 

1. 同仁若有收到機關人事單位通知時，通知信(預設內容)，如下圖： 

 

 

同仁可以點選通知信所附網址，再透過憑證登入 MyData網站。 

 

 

2. 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，

請於 MyData 網站「個人資料」選項中，點選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

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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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使用者點選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

情形具結書」按鈕。若從來沒有填寫資料時，顯示如下： 

 

 

點選【填寫具結書】後，顯示畫面如下：請先確認已放入自然人憑證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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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按【確定】後，畫面顯示具結填寫的內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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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逐項按實填寫資料 

 
➢ 請點選「本人沒有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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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、定居證。」或「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，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

身分證、定居證」 

➢ 點選「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，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

居證」時，才可以勾選下方的選項，可複選，如下圖： 

 
 

 
 

  

檢核規則: 

1. 若申領情形點選從來沒有申請時，(二)處理情形不需 

填寫，並清除曾經申領與處理情形欄位資料。 

2. 證號：前 6碼為 830000數字共 18碼， 

如:830000999999999999 

3. 取得原因與其他(請簡要說明)：200中文字 

4. 有效期限:限制只能小於等於當天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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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完成後，請勾選  

並按【具結】按鈕後，系統會檢核是否有插自然人憑證，若沒有插自然

人憑證，系統顯示訊息如下： 

 

說明：按「具結」後，沒有任何簽核小視窗的畫面顯示時，請先檢查畫

面右上方是否有出現「系統已封鎖此網頁的彈出式視窗」 

 
若有，請點選【一律允許 https://mydata.dgpa.gov.tw 的彈出式視窗和重新導向】，

如下圖： 

 
 

若電腦有插自然人憑證時，點選「具結」按鈕後，即完成簽核，畫面顯

示如下： 

 
 

4. 檢視個人已填寫的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

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紀錄 

https://mydata.dgp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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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首頁點選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

情形具結書」按鈕。若已有填寫過的資料，顯示如下： 

 

➢ 點右邊的【檢視】按鈕，顯示此筆具結填寫的資料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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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點 ，即可下載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

住證情形具結書 PDF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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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機關人事人員檢視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

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

一、 用途 

1. 提供機關人事單位同仁檢視機關同仁填寫之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

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。 

2. 使用對象：機關人事單位承辦人。 

二、 操作說明說明 

1. 請於 MyData 網站「人事人員」選項中，點選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

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查詢」。 

 

2. 使用者點選「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

情形具結書查詢」按鈕，畫面顯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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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輸入服務機關後，按【查詢】後，顯示機關在職人員簽核人數

與尚未簽核人數。 

➢ 點選已簽核人數數字，顯示此數字的明細資料。 

 

 

 

 

➢ 含前機關具結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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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勾選前機關具結資料，也會顯示當事人在前機關具結的資

料。 

➢ 點選檢視，顯示該筆資料填寫的內容。 

➢ 點選 ，即可下載不得具大陸戶籍、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

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PDF檔。 

➢ 點選尚未簽核人數數字，顯示尚未簽核的人員明細資料。 

 

 

 

 

➢ 按【匯出報表】：將簽核人員或尚未簽核的人員產製報表清

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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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按【發送通知信】：將尚未簽核的人員顯示在下方。 

 

請勾選要發送的人員名單後，按【發送】後，顯示發送通知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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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與內容 

 

通知信的主旨與內容系統會帶入預設值，承辦人可以自行調整，

確認主旨與內容後，請按【確定發送】，系統會顯示預計發送的

時間 

 

信件內容 

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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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若沒有電子郵件信箱，則無法選取，電子郵件信箱來源為表 2

現職資料。 

 

◼ 每日系統排程設定 1點、7點、13點與 19點發送通知信。 

◼ 信件主旨與內容若機關尚未發送過，系統會自動帶入預設值，

若機關有發送過，系統會自動帶入機關上一次發送的主旨與內

容，機關可以再自行調整。 

 

➢ 按【匯出彙整清單】：簽核狀態為已簽核，此按鈕才會顯示出

來，將簽核人員填寫的資料產製報表上。 

 

 

 

 

二、是否申領

中國大陸「居

住證」及處理

情形-(一)申

領情形： 

否／擔任軍公

教職前申領／

擔任軍公教職

後申領 

二、是否申領

中國大陸「居

住證」及處理

情形-(二)處

理情形： 

已失效／已遺

失／已剪角／

其他 


